
近日， 深圳发布《深圳市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明确，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现房配

售， 主要以小户型为主。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严格封闭

管理， 禁止以任何方式变更为商品住

房。 购房人需退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的， 签订买卖合同满 3 年后可以向市

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或者区住房主管部

门申请在信息平台进行封闭流转， 面

向符合条件的对象转让， 转让价格由

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

【深圳】

配售型保障房只能封闭流转

禁止以任何方式变为商品房

□ 记者 徐慧

1 月 29 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

方案》 正式对外发布。 “方案” 从激发

重点领域发展活力、 培育潜力领域发展

动能、 加强支持保障三方面提出 12 条

政策举措。

聚焦交通、 家政、 网络视听、 旅

居、 汽车后市场、 入境消费等重点领

域， “方案” 提出， 加快车站、 列车旅

游化改造，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邮轮

消费创新， 修订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等相

关规章制度； 鼓励推动中介制家政企业

向员工制转型； 培育一批旅居目的地城

市 （区域）； 打造汽车与旅游、 文化、

体育等跨界融合创新项目。 “方案” 还

提出“创新中国消费名品场景化体验，

培育高质量国际赛事、 演出、 医疗、 教

育、 旅居、 康养品牌”。

对于演出、 体育赛事， 以及情绪

式、 体验式服务等潜力领域， “方案”

提出， 要科学合理设置安全容量限制，

持续推进跨地区巡演， 加强对代抢、 倒

卖等行为的打击和惩戒等措施； 鼓励引

进一批国外优秀体育赛事， 支持地方举

办群众性体育赛事等。 针对情绪式、 体

验式服务， 将创新监管方式， 对新业态

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逐步完善相关监管

要求； 支持将具备条件的情绪式、 体验

式服务相关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

系； 加强对相关不法行为的打击惩戒，

营造有利于新业态发展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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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

加强对代抢、倒卖票等行为的打击与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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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贷贴息政策

期限延长至2026年年底

日前，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 《关

于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

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 明确，

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期

限延长至 2026 年年底。 此外， 取消

单笔消费贴息金额上限 500 元的要

求， 取消每名借款人在一家经办机构

可享受 5 万元以下累计消费贴息上限

1000 元的要求。

扫描下方二维码详读。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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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

理乱象丛生， 诸如收益被侵占挪用、

收支公示流于形式等， 严重侵害业主

权益。 2025 年起， 上海、 河南、 黑

龙江等多地陆续出台住宅小区公共收

益相关规定。 其中， 去年 12 月 31 日

发布的《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

理办法》 明确建立“住宅小区公共收

益监管账户制度”， 这一创新举措为

保障业主共有权益提供制度支撑。

小区公共收益归全体业

主共有

华东师范大学曾刚教授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小区公共收益是指利用共

有部分、 共用设施设备经营所产生的

收入， 主要分三类： 一是场地租金

类， 如公共场地停车费、 广告位租

金、 快递柜占地费等； 二是经营收入

类， 包括业主共有房屋租金、 泳池会

所对外经营净收入等； 三是其他收益

类， 如公共配套设施租赁费、 社区活

动分成、 违约金、 废旧设施残值等。

公共收益的归属问题一直以来备

受关注。 武汉大学法学院孟勤国教授

表示， 《民法典》 第 282 条已清晰界

定， 建设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

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 扣除合理成

本后属于业主共有。 实践中， 部分物

业将公共收益视为“额外收入” 擅自

截留， 侵犯了业主共有权， 而各地新

规将“法律原则” 转化为“操作细

则”， 让业主的共有权益从纸面走向

现实。

曾刚进一步补充， 公共收益有明

确的使用清单， 可以用于补充专项维

修资金， 共用部位、 设施的维修、 更

新和改造， 业主大会、 业委会的日常

合理工作经费等， 但不得用于支付本

应由物业费承担的服务成本以及由开

发建设单位承担的费用， 并严禁任何

单位或个人侵占、 挪用或私分。

建立监管账户是瞄准资

金安全盲区的制度创新

当前部分小区公共收益侵占问题

突出， 包括收入不入账、 少入账、 虚增

成本、 直接转入私人账户等， 一些物业

与业委会部分成员串通牟利， 严重损害

了业主权益。

在孟勤国看来， 这一乱象的根源在

于社区和街道监管不到位， 建议各省参

照上海新规出台公共收益专项规定， 结

合小区规模、 位置细化条款， 方便业主

监督； 街道和社区需要承担监管责任，

及时查处举报， 定期审计抽查， 实现常

态化监管； 相关部门要强化惩戒力度，

对偶尔违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或批评教

育， 侵占金额超 3 万元的则按侵占罪追

究刑事责任。 此次上海出台的“管理办

法” 值得肯定， 但缺乏相应的惩罚措

施， 建议补充“侵占公共收益达到刑事

起点， 一律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条款，

避免法规流于形式。

曾刚告诉记者， 此次上海明确建立

“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监管账户制度”， 是

瞄准资金安全盲区的一次关键制度创

新。 通过构建一道由“银行专户” 和

“第三方监管” 组成的防火墙， 可以有

效防范资金被私自挪用侵占， 解决换届

或更换物业时的“历史烂账” 问题， 并

且凭借银行明细可以提升公示透明度。

这一做法为全国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第

三方金融机构的制衡机制， 实现了权力

的制度性约束。 此外， “专户管理、 双

重要素支取” 的账户技术标准， 厘清了

多方权责边界， 与业主表决、 审计监督

等环节形成完整的制度链条。 通过将资

金监管转化为标准的、 可操作的金融流

程， 能够降低监管成本、 提升治理效

能。

公共收益在满足维修需求

后可按户分配

实践中， 小区公共区域产生的收入

有多少、 怎么用， 是业主们十分关心的

问题。

曾刚提醒业主， 如需查询小区公共

收益明细， 可以在小区物业管理处、 公

告栏等显著位置， 查阅管理方定期张贴

的收支公示表； 也可以线上查询， 如上

海可以通过“随申办” APP 或扫描小

区张贴的“公共收入查询二维码” 查

询； 还可以书面或当面向业委会、 物业

服务企业申请查询。 如果发现公共收益

存在挪用等违规情况， 可以先向相关方

提出书面异议， 同时留存公示信息、 收

支记录等证据； 再通过住建部门投诉电

话、 12345 热线等渠道向政府主管部门

举报。 对复杂或大额收支的质疑， 可以

联合其他业主提议第三方专项审计。 在

行政途径无果且证据充分时， 可由业主

大会或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提起法律诉

讼， 追讨损失。

孟勤国还提出， 小区公共收益的管

理和使用有明确规范， 在满足维修需求

后， 可以按业主住房面积进行分配。 如

果收益金额较高， 可以进行国债、 债券

等保本无风险投资实现增值， 避免因仅

取得活期利息所造成的收益贬值， 以保

障业主权益最大化。 当然， 公共收益需

单独立账， 严禁与维修基金混同管理，

此次上海推行的公共监管账户制度值得

全国推广。

（记者 朱非）

全国多地陆续出台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规定

公共收益归业主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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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为青年人才发放多项补贴

专项购房补贴最高15万元

日前， 南京市官方平台一次性发

布三项人才新政， 分别为《南京人才

政策 2.0》 《紫金山英才计划宁聚项

目》 及《南京市青年人才房票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 按学士1万

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发放一次

性生活补贴；按博士2000元/月、硕士

800元/月、 学士600元/月发放住房租

赁补贴。 此外，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分别可获不少于3万元、6万元、10万

元、15万元专项购房补贴。 （朱非）


